[bookmark: _Hlk61537550]首钢铸造村集资建房项目
评估报价任务书
一、项目概述
首钢铸造村集资建房遗留项目规划总用地面积96885.061平方米（其中规划建设用地66334.61平方米，代征道路用地24550.451平方米，托幼用地6000平方米）。总建筑面积237185平方米，共14栋建筑物，其中1-9号楼为住宅楼，建筑面积为180604平方米，90平方米的两居室794套，88平方米的两居室794套，120平方米的三居室144套，总计1732套；4#、7#住宅楼均为公共租赁住房；9#住宅楼共计180套两居室，其中150套为回迁安置房。10-14号楼为公建，建筑面积9371平方米，其中商业1952平方米，综合2051平方米，公服配套6391平方米。车位共计1410个，其中地下1100个，地上310个。
工作内容包含：
1、依据国家规范、北京市地方标准及行业规范要求，从三方面对首钢铸造村集资建房遗留项目进行评估：
（1）为估价委托人内部核定估价对象成本价值提供参考依据；
（2）为拟确定共有产权住房项目土地上市前，共有产权住房销售均价提供参考依据，对共有产权住房销售均价进行预评估；
（3）为拟确定共有产权份额提供参考依据，对共有产权住房项目同地段、同品质普通商品住房的市场价格进行预评估。
2、评估范围：首钢铸造村集资建房遗留项目。项目证载四至范围：东至金顶西街，南至铸造厂中街，西至首钢铸造村一区住宅，北至铸造厂北街。
3、成果提交时间：自合同生效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提交房地产估价报告。若因资料不完整，可顺延提交报告的时间。




















二、投标报价
首钢铸造村集资建房项目评估报价表
	项目名称
	合价
（万元）
	报价依据
	备注

	首钢铸造村集资建房遗留项目进行评估（成本价值、销售均价、份额）
	25
	[bookmark: _GoBack]参考原国家计委、建设部发布的《国家计委、建设部关于房地产中介服务收费的通知》（计价格第971号）相关规定。
	-

	特别说明：固定总价为人民币￥  250000   元，不含税金额￥  235849.06   元，税金为￥  14150.94 元，税率为  6   % 。


说明：
1、各投标单位根据我方提供的基础资料，参照国家相关计价收费的最新规定要求。在充分考虑实际工作量、技术含量、难易程度、复杂性等因素及风险，进行竞争性报价，并提供报价依据。
2、本项目采用固定总价形式，包括但不限于完成承包范围内所有内容产生的现场踏勘费、交通费、编制费、税收管理费、打印装订费、会议费、税费及相关前期协调费用等我方因履行本合同向投标单位支付的所有费用。
3、付款方式：合同签订完成后，乙方单位完成报告编制并经甲方确认后30日内支付全部合同价款。
投标单位：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加盖公章）
2021年 4 月 20 日  
三、报价要求及说明
1、请根据任务书及报价表及附件进行报价，将报价汇总表及附件加盖公章后回复扫描件，报价表后的说明文字不得删除。
2、提供企业以下资质文件：
1）营业执照、资质、质量体系认证等有效期内的证书等,加盖公章后回复扫描件。
2）与项目相关的2018年后类似业绩至少两个，加盖公章扫描件或原件图片(合同包含首页、金额页、工期页、盖章页等)。
3）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及授权委托书、诚信投标承诺书（见附件）加盖公章、法人章或法人签字后回复扫描件。
4）被授权委托人近半年的社保证明。
5）财务信息证明加盖公章（见附件）。
上述文件分别按数字编码形成独立文件夹。回复时间2021年 4 月20日14:00前，回复地址：zhangcy804x@shougang.com.cn邮箱，联系人：张春月，联系电话：010-68705513/13681579351。

北京首钢二通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2021年4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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